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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在公

司会议室（杭州东信大道

６９

号）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朱国锭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聘请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周剑峰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

人，所代表的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

４７５５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６８０

万股的

７１．１８％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有效。

一、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１．

选举朱国锭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７２２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１．９５％

。

２．

选举赵大春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４６５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

。

３．

选举徐益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４６５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

。

４．

选举钱滔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３１１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４０％

。

５．

选举刘罕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４６５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

。

６．

选举周庆捷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４２３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９６％

。

７．

选举赵燕士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４７５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８．

选举徐泓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４７５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９．

选举徐德鸿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４７５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１．

选举徐增新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

４７５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选举张继东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

４７５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三）、《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赞成

４７５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周剑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三 、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６４

证券简称
：

中恒电气 编号
：

２０１０

—

０１８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九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朱国锭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

长的议案》；选举朱国锭（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赵大春为（简历见附件）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朱国锭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 员会提 名， 续聘朱国锭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该独立意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赵大春等四人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同意 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 员会和总 经理朱国锭先生的提 名，续聘赵大春先生、易国华先生（简历见

附件）、徐益军先生（简历见附件）及聘任廖利荣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该独立意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陈志云先生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 员会和总 经理朱国锭先生的提 名， 聘任陈志云（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财务总

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该独立意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钱滔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同意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 员会和总 经理朱国锭先生的提 名， 续聘钱滔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该独立意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王晓波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同意公司总 经理朱国锭先生的提 名， 续聘王晓波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七、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恒电气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选

举组成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情况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名单

战略委员会 朱国锭 朱国锭、徐德鸿、赵大春

审计委员会 徐泓 徐泓、刘罕、赵燕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赵燕士 赵燕士、徐泓、钱滔

提名委员会 徐德鸿 徐德鸿、赵燕士、周庆捷

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八、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选的议

案》。 同意由廖利荣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九、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

＞

的议

案》。

该《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附件：

朱国锭先生，

１９６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任杭州侨兴电讯设备厂经营厂

长；杭州侨兴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恒电讯董事长兼总经理；中恒科技执行董事兼董事长；弘机公司

董事长；电力科技的执行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美邦冷焰董事长；中恒博瑞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务。 曾荣

获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杭州市民营科技新星”称号。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在杭州

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０

万股，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目前未在其他公司兼职，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与其他行政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赵大春先生，

１９７１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杭州南都电源有限公司，

曾任中恒电讯通信事业部经理、大区经理、中恒电气通信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

经理。 在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４０

万股，与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目前未在其他公司兼职，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行政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易国华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工程师。

１９９２

年毕业于华中科技

大学电力电子专业，具有

１０

多年的电源产品设计研发与设计管理经验。 曾任蛇口华德电子有限公司研发

工程师；蛇口思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电源事业部经理、产品线总监、技术工程

师；艾默生网络能源公司电力电源产品线总监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有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与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目前未在其他公司兼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行政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徐益军先生，

１９６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巨化集团制药厂

副厂长、浙江巨泰药业有限公司经营副总经理、衢州康环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恒电气总经理助理、

电力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力系统直流电源技术委员会委员。 在杭州中恒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４０

万股，与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目前未在其他公司兼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

他行政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廖利荣先生，

１９５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浙江省新闻出版局

审计副科长、浙江省首届审计学会理事、

ＵＴ

斯达康（杭州）公司财务主管经理、

ＵＮＩＴＥＣＨ

中国营运财务总

监、电力科技监事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在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３０

万股，与实际控制

人无关联关系，目前未在其他公司兼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行政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陈志云先生，

１９７５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曾任浙江浙大海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任主办会计、宁波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和宁波立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负责人、南都房产集

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部经理、嘉兴嘉晶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有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与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目前未在其他公司兼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行政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

钱滔女士，

１９７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浙江农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浙

江大学团委委员、浙江大学出国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中恒电气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

会秘书、总经理助理。 在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５

万股，与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目前未在其

他公司兼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行政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晓波先生，

１９７０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芜湖市第二制药厂、安

徽鑫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浙江苏泊尔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曾任浙江苏泊尔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证劵部

副经理。现任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未持有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与实

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目前未在其他公司兼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行政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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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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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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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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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召开事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按《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 本次会

议由公司监事徐增新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研究和审议，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徐增新先生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附件：徐增新简历

徐增新，

１９７１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职于四康电子公司、浙江航天金穗

科技有限公司，曾任优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中恒电气供应链总监。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９５

证券简称
：

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７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

５

号晋西宾馆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二）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

５

号晋西宾馆会议室

（三）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否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否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否

６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述职报告 否

７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否

８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超出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 否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 否

１０

审议关于调整变更募集资金项目《铁路车轴及中小型锻

件技术改造（包头）项目》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

否

（四）会议参加人员：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星期五）。凡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２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会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任的律师及其他应邀中介机构。

（五）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请持股东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填好的《股东登记表》（格式见

附件

１

）到登记地点办理登记；法人股东还须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股东帐户卡办

理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委托人和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２

）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异地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

５

号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０３００２７

４

、联系人：高 虹 赵建峰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６６２８２８６

，

１８６３５５８２７４３

，

１３９３４５２２７００

传真：

０３５１－６６２８１９６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为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

１

：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九年年度股东大会。

姓名： 股东帐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作为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为代表出席公司二〇〇九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述职报告

７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８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超出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

１０

审议关于调整变更募集资金项目 《铁路车轴及中小型锻件技

术改造（包头）项目》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的方格内选择一个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额： 股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股东登记表和授权委托书复印、剪裁均有效）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4

201 0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
：

中国银行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０

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９

时
３０

分在中国香港中区法
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五楼香岛殿及中国北京海淀区西直门外
高梁桥斜街

１８

号中苑宾馆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本公司于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２５３

，

８３９

，

１６２

，

００９

股
，

此乃有权出席并可于本
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对议案进行表决的股份总数

。

所有股东于本次年度股东大
会上就议案进行表决时

，

未受任何限制
。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１

，

２２４

人
，

持有或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

２１５

，

３６０

，

０４９

，

０７３

股
，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４．８４１１％

。

本次
年度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

李礼辉副董事长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
秘书及公司秘书出席了会议

，

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普通决议案 票数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批准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２１４，９８４，８７３，１５６

（９９．８２５８％）

２，３８５，０００

（０．００１１％）

３７２，７９０，９１７

（０．１７３１％）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２

审议批准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２１４，９８４，８５２，１５６

（９９．８２５８％）

２，３８７，０００

（０．００１１％）

３７２，８０９，９１７

（０．１７３１％）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３

审议批准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
决算方案

２１２，８４８，６６９，２３６

（９８．８３３９％）

２，３８９，２５０

（０．００１１％）

２，５０８，９９０，５８７

（１．１６５０％）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４

审议批准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２１５，０３４，９３７，９０６

（９９．８４９０％）

１，４７６，２５０

（０．０００７％）

３２３，６３４，９１７

（０．１５０３％）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５

审议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
预算方案

２１５，０３０，９４１，７０６

（９９．８４７２％）

１，４７４，４５０

（０．０００７％）

３２７，６３２，９１７

（０．１５２１％）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６

审议批准继续聘任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和罗兵咸永道
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２１４，９７８，１８２，２４６

（９９．８２２７％）

５４，５０５，９１０

（０．０２５３％）

３２７，３６０，９１７

（０．１５２０％）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７．１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肖钢先生为
本公司执行董事

２１４，７２２，４５８，８６２

（９９．７０３９％）

３１０，８８０，２９４

（０．１４４４％）

３２６，７０９，９１７

（０．１５１７％）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７．２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李礼辉先生
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２１４，７２２，５２１，８６２

（９９．７０４０％）

３１０，５２２，２９４

（０．１４４２％）

３２７，００４，９１７

（０．１５１８％）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７．３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李早航先生
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２１４，２０２，７１３，７６３

（９９．４６２６％）

８３０，２１０，３９３

（０．３８５５％）

３２７，１２４，９１７

（０．１５１９％）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７．４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周载群先生
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６，８９６，５１３，２０９

（９６．０７０１％）

６，５３６，２２１，９４７

（３．０３５０％）

１，９２７，３１３，９１７

（０．８９４９％）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７．５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梁定邦先生
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１４，９３８，３８１，２９０

（９９．８０４２％）

９４，７９５，８６６

（０．０４４０％）

３２６，８７１，９１７

（０．１５１８％）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７．６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黄世忠先生
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１４，９５１，６３６，２９０

（９９．８１０４％）

８１，１９６，８６６

（０．０３７７％）

３２７，２１５，９１７

（０．１５１９％）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７．７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黄丹涵女士
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１４，９５１，６１２，２９０

（９９．８１０３％）

８１，１９４，８６６

（０．０３７７％）

３２７，２４１，９１７

（０．１５２０％）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８．１

审议批准选举秦荣生先生为本
公司外部监事

２１５，０１５，４８８，１５６

（９９．８４００％）

１７，０９２，０００

（０．００７９％）

３２７，４６８，９１７

（０．１５２１％）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８．２

审议批准选举白景明先生为本
公司外部监事

２１５，０１５，５７３，１５６

（９９．８４００％）

１７，０４９，０００

（０．００７９％）

３２７，４２６，９１７

（０．１５２１％）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８Ａ．１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王学强先生
为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２１５，０２３，０７０，９１３

（９９．８４３５％）

１１，２９９，５００

（０．００５２％）

３２５，６７８，６６０

（０．１５１３％）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８Ａ．２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刘万明先生
为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２１０，８０８，４１４，４０７

（９７．８８６５％）

４，５４５，９２０，００６

（２．１１０８％）

５，７１４，６６０

（０．００２７％）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９

审议批准关于本公司外部监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２１４，９６９，０４８，４８１

（９９．８１８４％）

２４，２６５，６７５

（０．０１１３％）

３６６，７３４，９１７

（０．１７０３％）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特别决议案 票数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

审议批准本公司章程修订案 ２１４，９８３，１０４，０８１

（９９．８２５０％）

２２，７８５，０７５

（０．０１０６％）

３５４，１５９，９１７

（０．１６４４％）

赞成票数超过三分之二
，

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１１

审议批准关于本公司发行新股
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２１１，２２８，５９０，０４５

（９８．０８１６％）

３，８１４，２６４，９６６

（１．７７１１％）

３１７，１９４，０６２

（０．１４７３％）

赞成票数超过三分之二
，

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普通决议案 票数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２

审议批准关于调整本公司股东
大会对董事会若干事项的授权
的议案

２１１，６６７，９２７，６９７

（９８．２８５６％）

１０，５１９，０００

（０．００４９％）

３，６８１，６０２，３７６

（１．７０９５％）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

请参见本公司
４

月
１０

日发出的本次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和会议资料以及

５

月
１１

日发出的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

本
次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补充通知和会议资料可在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上浏览并下载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周宁律师和范玲莉律师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进

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等相关
事宜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

6０１８５７

证券简称
：

中国石油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末期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３００３

元
（

含适用税项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１．３００３

元
（

含适用税项
）；

扣除适用税项后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１７０３

元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
●

除息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获得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现将
２００９

年度末期
Ａ

股分红派息的具体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末期分红派息方案
１

、

本次分红派息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８３

，

０２０

，

９７７

，

８１８

股为基
数计算

，

向全体股东按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００３

元
（

含适用税项
）

派发
２００９

年度之末
期股息

。

２

、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
，

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１７０３

元
。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股东
，

公司将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通
知

》”）

的规定
，

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１７０３

元
；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
受任何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股东可按照
《

通知
》

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如存在除前述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
（

其含义同
《

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企业所得税法
》”）），

该等股东应参考
《

企业所得税法
》

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

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

对于属于
《

企业所得税法
》

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
Ａ

股股东
（

含机构投资
者

），

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００３

元
。

二
、

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时间
１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
２

、

除息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
３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三

、

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

四
、

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

其余股东的
现金红利

，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

，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现金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五
、

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联系机构

：

公司董事会秘书局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９

号中国石油大厦
Ｃ

座
０６１１

室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０７

电话
：（

８６１０

）

５９９８ ６２２３

传真
：（

８６１０

）

６２０９ ９５５７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特此公告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

000931 � � � �

股票简称
：

中关村 公告编号
：

201 0- 025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5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2010

年

5

月

27

日会议以通信表决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实到董事

8

名， 刘力文董事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亦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 会

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 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房地产为中实混凝土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中实混凝土）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成府路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000

万元， 期限壹年。 该笔贷款的担保方式为： 本公司

以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8

号 （科贸电子城）

1

层商铺

1C02

的房地产作为此笔贷款的抵押担保，

房屋建筑面积为

220.55

平方米， 经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世联咨字

BJ

[2010] GF05039

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评估， 抵押房地产价值总价为

1,832

万元。

此项贷款用途为中实混凝土流动资金周转， 该项贷款还款来源为混凝土销售收入。 董事会认为： 中

实混凝土资产质量较好， 发展前景广阔， 生产经营正常， 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 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本次事项不涉及反担保。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根据 《公司章程》 的规定：

"

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

2/3

以上签署同意， 或经股东大会批

准

"

。 本议案已取得全体董事

2/3

以上同意。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 根据证监发 〔

2005

〕

120

号文 《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要求， 此项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目前， 公司担保总额超过总资产的

30%

， 根据 《公司章程》 第

81

条 （四） 规定， 股东大会需作出

特别决议，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召开审议上述议案的股东大会时间地点， 另行通知。

详见当日公告

2010-026

《对外担保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

000931

股票简称
：

中关村 公告编号
：

2010-026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中实混凝土）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成府路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000

万元， 期限壹年。

经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同意中实混凝土向该行申请的

1,000

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 期限壹年。 该笔贷款的担保方式为： 本公司以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8

号 （科贸

电子城）

1

层商铺

1C02

的房地产作为此笔贷款的抵押担保， 房屋建筑面积为

220.55

平方米， 经深圳市

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世联咨字

BJ [2010] GF05039

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评估，

抵押房地产价值总价为

1,832

万元。

根据 《公司章程》 的规定：

"

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

2/3

以上签署同意， 或经股东大会批

准

"

。 本议案已取得全体董事

2/3

以上同意。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 根据证监发 〔

2005

〕

120

号文 《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要求， 此项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目前， 公司担保总额超过总资产的

30%

， 根据 《公司章程》 第

81

条 （四） 规定， 股东大会需作出

特别决议，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召开审议上述议案的股东大会时间地点， 另行通知。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0

年

4

月

28

日

注册号：

110000001313676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巨山村

法定代表人： 刘冰洋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主营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 无； 一般经营项目： 制造销售商品混凝土、 水泥制品、 商品混凝土添加

剂； 设备租赁 （汽车除外）； 维修混凝土机械； 普通货物运输。

中实混凝土是一家设备机械自动化、 高智能化、 管理密集型的混凝土生产企业， 公司拥有一流的现

代化生产设备。 自成立以来， 承接了奥运工程、 市政道路桥梁工程、 地铁工程、 工民建工程， 先后为地

铁四号线、 十号线、 清华科技园、 梅兰芳大剧院、 西六环工程等一批重点工程以及一些技术含量较高、

难度较大的工程供应商品混凝土， 如： 钢纤维、 抗冻融、 自密实等产品。

2009

年被北京混凝土协会评为

北京市混凝土行业

20

强单位。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以下为中实混凝土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172,929,283.88

元

负债总额：

122,815,028.40

元

银行贷款：

7,252,014.19

元

其中：短期借款：

0

元

长期借款：

2,332,277.27

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4,919,736.92

元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元

净资产：

50,114,255.48

元

营业收入：

207,910,378.46

元

利润总额：

7,663,790.55

元

净利润：

5,727,290.34

元

资产负债率：

71.02 %

最新信用等级：无

以上财务指标依据中实混凝土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会计报表 （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计）提供。

以下为中实混凝土

2010

年

3

月

31

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152,071,722.46

元

负债总额：

99,446,507.56

元

银行贷款：

6,025,724.11

元

其中：短期借款：

0

元

长期借款：

2,332,277.27

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3,693,446.84

元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元

净资产：

52,625,214.90

元

营业收入：

44,367,908.40

元

利润总额：

3,335,690.89

元

净利润：

2,510,959.42

元

资产负债率：

65.39 %

最新信用等级：无

以上财务指标依据中实混凝土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财务会计报表（未经审计）提供。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抵押；期限：壹年；担保金额：

1,000

万元。

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抵押的房地产所在的中关村科贸电子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8

号，西临中关村大街，北距城市环路北四环约

200

米。总建筑面积：

116,002.21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12,

135.32

平方米。

1

层商铺

1C02

的房地产作为此笔贷款的抵押担保，房屋建筑面积为

220.55

平方米，评估价值

为

1,832

万元。（上述资料源于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 《世联咨字

BJ[2010]

GF05039

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抵押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1

、担保原因：此项贷款用途为中实混凝土流动资金周转。该项贷款还款来源为混凝土销售收入。

2

、中实混凝土资产质量较好，发展前景广阔，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3

、股权关系：本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

80%

股权；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

实混凝土

20%

股权。

4

、本次事项不涉及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0

年

4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124,477.8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180.12%

。

公司本部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75,063.40

万元。其中：对联营、参股公司担保金额为

27,000

万元；合并范

围内公司互保金额为

26,550

万元。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49,414.40

万元。

截止

2010

年

4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32,430.10

万元。

公司本部累计对外逾期担保金额为

32,430.10

万元。其中：对联营、参股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

27,000

万

元；合并范围内公司互保逾期金额为

0

万元。控股子公司累计逾期对外担保金额为

0

万元。

截止

2010

年

4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5,430.10

万元；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金额为

5,430.10

万元，均已在以前年度计提预计负债。

六、备查文件：

1

、中实混凝土《营业执照》；

2

、中实混凝土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审计报告和

2010

年

3

月

31

日财务报表；

3

、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世联咨字

BJ[2010]GF05039

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 一O 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963

证券简称
：

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

2010-025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杨歧房产股权转让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0

年

3

月

25

日， 本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调解方式解决杨歧房产收益承诺法

律诉讼事项以及公司拟出让杨歧房产股权的议案》， 并提交

2010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

2010

年

3

月

27

日和

4

月

27

日本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

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决议公告， 以及

2010

年

4

月

3

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 《关于以调解方式

解决杨歧房产收益承诺法律诉讼事项以及公司拟出让杨歧房产股权的公告》。

现将上述股权转让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0

年

4

月

29

日， 本公司与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远大

"

）、 浙江远大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浙江远大

"

） 在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主持下签署了 《民事调解书》， 并于

当日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 本公司将杭州杨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杨歧房产

"

）

100％

股权以人民币

1.8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中国远大。 中国远大保证于上述调解书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

付本公司

1

亿元股权转让款以及

30

日内支付剩余的

8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

2010

年

4

月

29

日， 中国远大支付本公司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1

亿元人民币， 并于日前支付本公司剩

余的股权转让款

8000

万元人民币。 中国远大已按照协议约定完成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2010

年

5

月

7

日， 杨歧房产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经本公司财务部门核算，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4

月

30

日， 杨歧房产主营业务收入为

58,266,

948

元 （其中预收的

72,282,228

元房款本期有

44,749,476

元确认为收入）， 净利润为

11,506,789.80

元，

对本公司当期利润贡献为

11,506,789.80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自

2010

年

5

月

1

日起， 杨歧房产不再为本公司的控股 （全资） 子公司， 今后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

1

）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

2009

） 杭拱商初字第

1488

号）；

（

2

） 中国远大、 本公司及浙江远大签署的杨歧房产 《股权转让协议书》；

（

3

） 杨歧房产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资料。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002383

证券简称
：

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

2010-009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与全资子公司北京合众思壮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联合参与竞拍编号为京开国土挂

[2010] 5

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路东区

F2F3

、

F2M2

地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2010

年

3

月

30

日， 公司收到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的 《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公司以

1,667.9295

万元竞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面积

37,065.1

平方米， 使用年限

50

年， 用地性质为工业厂房。 上述事项公司已在

2010

年

4

月

1

日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告书》 第五节其他重要事项中披露。

2010

年

5

月

26

日， 公司和北京合众思壮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控股子公司合众思壮北斗导航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签署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F2F3

、

F2M2

号地块具体情况：

1

、 地块位置： 出让宗地坐落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路东区

F2

街区

F2F3

、

F2M2

地块， 东至排干渠

西路

(

待建

)

， 南至路东区

F2

街区未出让建设用地， 西至北京九城软件有限公司， 北至科创十二街 （待

建） 南侧规划绿地；

2

、 出让面积：

37065.1

平方米；

3

、 用地性质： 工业用地；

4

、 土地使用年限：

50

年；

5

、 主要规划设计条件： 容积率

F2F3

地块

2.0-2.5

，

F2M2

地块

1.0-1.5

； 限高

F2F3

地块

45-60

米，

F2M2

地块不大于

30

米； 建筑密度除工艺流程或生产安全有特殊要求外， 原则上多层厂房不低于

40%

，

单层厂房不低于

50%

； 绿地率

F2F3

地块不小于

20%

，

F2M2

地块

15%-20%

。

5

、 成交价格：

16,679,295

元

6

、 付款方式： 根据出让合同， 本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 支付第一期款项

8,339,647.5

元， 本合

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 支付第二期款项

8,339,647.5

元。

7

、 土地用途： 建设卫星导航定位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二、 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拍得土地主要用于合众思壮北斗导航有限公司建设卫星导航定位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将为公司

卫星导航定位产品的研发、 销售提供强大、 便捷的平台。

三、 备查文件

1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2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28

日


